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转发

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<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禁止和限制使用

技术目录（第二批）>的公告》通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，各有关行业

协会和单位：

现将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<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禁止和限制使用技术目录（第二批）>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

告》）转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执行。

一、强化学习宣贯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、行业协会

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要及时组织所辖区域内工程项目各参建单

位学习宣贯《公告》的主要内容，并要求所辖区域内工程从业单

位自《公告》发布之日起 9 个月后，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新开工项目中，不得使用《公告》所列禁止类施工工艺、设

备和材料，不得在限制条件和范围内使用《公告》所列限制类施

工工艺、设备和材料。

二、抓好监督检查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结合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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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执法检查计划、工程质量

安全专项检查等，将《公告》中所列“禁止和限制使用技术目录”

执行情况列入检查内容开展日常监督检查，进一步强化工程质量

安全监管。

三、严格执行处罚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建设工程安全

生产管理条例》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

定》等有关规定，对执法检查中发现从业单位违反《公告》相关

行为的，要严格实施行政处罚，进一步降低施工质量安全风险，

促进建筑业绿色发展，提升建筑工程品质。

附件：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禁止和限制使用技术目录（第二批）》的公告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4 年 11 月 28 日
















